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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

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以截至本利润分配预案披露日公司股本总额5,013,052,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进行现金分

红，每10股分配现金0.44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220,574,288元（含税），占公司2020年度合并

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617,883,393.03元的35.70%，该现金分红比例符合《公司章程》

和分红规划中现金分红政策的有关规定。 

如在本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

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情形，公司拟维持每

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节能风电 60101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罗杰 朱世瑾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42号 

节能大厦A座12层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42号 

节能大厦A座12层 

电话 010-83052221 010-83052221 

电子信箱 cecwpc@cecwpc.cn cecwpc@cecwpc.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为风力发电的项目开发、建设及运营。公司生产的

绿色电力，源源不断地输入电网，满足经济社会及国民用电需求。 

（二）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模式 

1、主营业务经营模式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风力发电的项目开发、建设及运营。公司主营业务流程如下： 

 

 

 



2、项目开发模式 

公司风电场项目开发模式与流程如下： 

项目搜集

项目选址及测风

项目评估

核准附件编制

项目核准

土地预审

环境评估

水土保持评估

地灾压矿评估

安全预评价

文物批复

军事批复

节能评估

接入系统设计及审查

可研报告编制及审查

银行贷款承诺

项目申请报告
 

 

 

 

3、采购模式 

公司的采购模式主要是招标采购，公司对采购工作实行统一招标、集中采购、专业管理、分

级负责的管理模式。 

 

 

 

 

 

 

 

 



4、生产模式 

公司的主要生产模式是依靠风力发电机组，将风能转化为电能；通过场内集电线路、变电设

备，将电能输送到电网上。公司风电场生产运营模式图如下： 

 

 

5、销售模式 

（1）国内销售模式 

公司依照国家政策和项目核准时的并网承诺，将风电场所发电量并入电网公司指定的并网点，

由电网公司指定的计量装置按月确认上网电量，实现电量交割。上网电能的销售电价截至报告期

内由两种方式确定： 

第一种是依照国家定价。即依据风电项目核准时国家能源价格主管部门确定的区域电价或特

许权投标电价与电网公司直接结算电费，回笼货币资金。国家定价结算方式是公司电量销售结算

的主要方式。 

第二种是近两年逐渐形成的多边协商定价，简称电力多边交易。为缓解弃风限电对风电企业

的影响，由地方政府推动，电网公司根据“特定用电侧”需求，提出交易电量和电价的指导意见，

组织“发电侧”企业就此部分交易电量和电价进行磋商，确定各发电企业所承担的电量和上网基

础电价。多边交易模式下风电场的电费收入由电网公司支付的基础电费和国家新能源补贴两部分

组成。多边交易结算方式是公司电量销售结算的补充方式。 

为引导全社会绿色消费，促进清洁能源消纳利用，进一步完善风电、光伏发电的补贴机制，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于2017年1月18日发布《关于试行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核发

及自愿认购交易制度的通知》，要求根据《绿色电力证书核发及自愿认购规则》（试行）建立可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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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自愿认购体系。从2017年7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试行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

证书（简称绿证）核发和自愿认购，每1000kW/h的绿色电力核发一张绿证，绿证的价格不高于国

家新能源补贴电价。在目前的自愿认购阶段，没有售出的绿证仍由国家补贴，所以，在自愿认购

阶段，无论绿证是否售出，对公司绿色电力的销售没有任何影响。 

（2）澳洲白石风电场销售模式 

依照澳大利亚现行规定，风电场所发电量的销售，就内容而言，分为电力销售和可再生能源

证书销售两部分；就期限而言，分为按照电力和可再生能源证书的即期价格销售及按照与电力购

买方约定的长期合约价格销售两种方式。其中，长期合约价格既可以同时包括电力价格和可再生

能源证书价格，也可以仅含其中一项价格。白石公司现采用按照电力和可再生能源证书的即期价

格进行结算的销售模式。 

①电力销售结算 

白石风电场位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依照澳大利亚国家电力法以及白石公司与新南威尔

士州电网公司签订的并网协议，风电场所发电量并入电网公司指定的安装有计量装置的并网点，

在国家电力市场对即期电量按照即期电价进行销售并记录，由澳大利亚能源市场运营局按周对销

售电量的总金额进行结算。 

②可再生能源证书销售结算 

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度（以下简称“配额制”）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用法律的形式，强制性规

定可再生能源发电在总发电量中所占比例（即配额），并要求供电公司或电力零售商对其依法收购，

对不能满足配额要求的责任人处以相应惩罚的一种制度，而可再生能源证书是实现配额制的一项

政策工具，其与配额制配套运行，购买可再生能源证书成为满足配额制要求的一种方式和证明。 

2000年12月21日，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审议通过了《可再生能源（电力）法案》，发布强制性可

再生能源目标，对相关电力零售商规定了购买一定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法定义务。根据澳大利

亚现行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法案》，白石公司作为可再生能源发电商，可以根据澳大利亚能源

市场运营局提供的月度结算销售电量，按照每生产1兆瓦时电力额外获得1个可再生能源证书，向

澳大利亚清洁能源监管局申请可再生能源证书的数额认证，该局对白石公司的申请进行复核及审

计后，授予相应数额的可再生能源证书。可再生能源证书销售价格根据市场供需关系决定，白石

公司可以在可再生能源证书市场进行销售和结算。 

（三）报告期内行业情况说明 

1、全球风电行业发展情况 



风能是一种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在过去的30多年里，风电发展不断超越其预期的发展速度，

成为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能源之一。根据全球风能理事会统计数据，全球风电累计总装机容量

从截至2001年12月31日的24GW增至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651GW。 

全球风电装机累计容量（2001年-2019年） 

 

资料来源：全球风能理事会 

 

全球风电行业发展呈现如下特征与趋势： 

（1）风电已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规模化应用。风电作为应用最广泛和发展最快的新能源发电技

术，已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大规模开发应用。到2019年底，全球风电累计装机容量达6.51亿千瓦，

同比增长10.15%，遍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风电已成为部分国家新增电力供应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年以来风电占欧洲新增装机的

30%，2007年以来风电占美国新增装机的33%。随着全球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共识不断增强，风电在

未来能源电力系统中将发挥更加重要作用。美国提出到2030年20%的用电量由风电供应，丹麦、德

国等国把开发风电作为实现2050年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的核心措施。 

（3）风电发展进入平稳期。虽然风电产业面临全球市场紧缩、大部件市场供过于求导致价格

面临下行压力；在紧缩驱动的经济格局下，可再生能源补贴机制的波动；在价格上面临与传统的

化石燃料与核电站竞争的挑战，但是风电发展的根本驱动力仍然存在，并且全球都需要干净清洁、

价格实惠、当地开发、安全可靠，安装迅速的能源供应。这些驱动力将成为促进风电发展的长效



动力，也成为突破挑战的主要动力。 

（4）海上风电加速发展。相比陆上风电，海上风电具备风电机组发电量高、单机装机容量大、

机组运行稳定以及不占用土地，不消耗水资源，适合大规模开发等优势，同时，海上风电一般靠

近传统电力负荷中心，便于电网消纳，免去长距离输电的问题，因而全球风电场建设已出现从陆

地向近海发展的趋势。经过近二十余年的发展，从全球范围来看，海上风电技术日益成熟，过去

制约其快速发展的技术壁垒高、建设难度大、维护成本高、整机防腐要求强等弊端正得到逐步改

善。近十年来，海上风电成本下降了29%，其度电成本也从2010年的178美元/兆瓦时降低到了2019

年的约115美元/兆瓦时（参见国际可再生能源署《2019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报告）。 

根据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发布的最新数据，2013年至2019年，全球海上风电市场平均年增

长率为24%，全球海上风电2019年新增装机6.1GW，再次创下了海上风电新增装机记录。截至2019

年底，全球海上风电累计装机量已达到29.1GW。 

GWEC称，截至2019年，欧洲仍然是海上风电的最大市场，占全球海上风电总装机量的75%。中

国则以2.4GW再次成为海上风电新增装机最多的国家，英国和德国位居第二和第三，分别装机1.8GW

和1.1GW。  

据GWEC Market Intelligence的初步预测，预计到2024年全球海上风电将新增50GW的装机容

量。这意味着，未来五年全球海上风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近80GW，将比目前装机容量增长172%。

随着在美国，中国台湾，日本，越南和韩国等海上风电新兴市场项目目标的实现，预计2020年到

2024年全球海上风电将新增装机超过50GW。 

GWEC首席执行官Ben Backwell表示：“在2019年，看到海上风电的强劲持续增长趋势，目前

海上风电已占风能总安装量的10%。另外，欧洲成熟市场虽然继续占据新增装机大部分，但是亚太

地区正在逐步成为新增装机的中坚力量。尤其是中国，目前已经连续成为海上风电新增装机最多

的国家。” 

Ben Backwell还认为：“海上风能是实现气候目标的巨大机遇，因为它可以代替昂贵的进口

燃料，为土地有限的国家提供清洁能源解决方案，并大规模提供竞争日益激烈的零碳能源。海上

风电的经济利益不可低估，它有可能产生数千亿美元的投资，创造数万个就业机会并建立供应链，

所有这些都可以为蓬勃发展的地方经济做出贡献。” 

2、我国风电行业发展情况 

（1）我国风能资源概况 

中国幅员辽阔、海岸线长，拥有丰富的风能资源。根据全国900多个气象站将陆地上离地10m



高度资料进行估算，全国平均风功率密度为100W/m
2
，风能资源总储量约32.26亿kW，可开发和利

用的陆地上风能储量有2.53亿kW，近海可开发和利用的风能储量有7.5亿kW，共计约10亿kW。根据

中国气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陆地70m高度年平均风速约为5.5m/s，年平均风功率密度

约为232.4W/m
2
。我国风能资源丰富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北部、西北和东北的草原、戈壁滩以及东部、

东南部的沿海地带和岛屿上。这些地区缺少煤炭及其他常规能源，并且冬春季节风速高，雨水少；

夏季风速小，降雨多，风能和水能具有非常好的季节补偿。另外在中国内陆地区，由于特殊的地

理条件，有些地区具有丰富的风能资源，适合发展风电。 

我国风能资源地理分布与现有电力负荷不匹配。沿海地区电力负荷大，但是风能资源丰富的

陆地面积小，“三北”地区风能资源很丰富，电力负荷却较小，给风电的经济开发带来困难。由于

大多数风能资源丰富区，远离电力负荷中心，电网建设相对薄弱，大规模开发需要电网延伸的支

撑。 

（2）我国风电产业发展历程和现状 

我国风电场建设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在其后的十余年中，经历了初期示范阶段和产业化建

立阶段，装机容量平稳、缓慢增长。自 2003年起，随着国家发改委首期风电特许权项目的招标，

风电场建设进入规模化及国产化阶段，装机容量增长迅速。特别是 2006年开始，连续四年装机容

量翻番，形成了爆发式的增长。据全球风能理事会的统计，2013 年至 2020 年，我国风电新增装

机容量，连续七年保持全球新增装机容量第一位。我国累计风电装机容量 2009年跃居世界第一位，

直至 2020年一直保持全球第一位。截至 2020年底，我国仍保持全球最大的风能市场地位不变。 

2001年至 2019年我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及年增长率如下表所示： 

年份 
截至当年 12月 31日风电累计装机容量 

年增长率 
（MW） 

2001年 404 - 

2002年 470 16.34% 

2003年 568 20.85% 

2004年 765 34.68% 

2005年 1,272 66.27% 

2006年 2,559 101.18% 

2007年 5,871 129.43% 

2008年 12,024 104.80% 

2009年 25,805 114.61% 

2010年 44,733 73.35% 

2011年 62,733 40.24% 

2012年 75,324 20.07% 

2013年 91,424 21.37% 



2014年 114,609 25.36% 

2015年 145,362 26.83% 

2016年 168,690 16.05% 

2017年 185,604 10.02% 

2018年 205,804 10.88% 

2019年 229,564 11.54% 

资料来源：全球风能理事会《全球风电装机数据》、《Annual Markets Update》、《全球风电市

场发展报告 2012》、《GLOBAL WIND STATISTICS 2013》、《GLOBAL WIND REPORT 2014》、《GLOBAL WIND 

STATISTICS 2015》《GLOBAL WIND STATISTICS 2016》《GLOBAL WIND STATISTICS 2017》《GWEC Global 

Wind Report 2018》《GWEC Global Wind Report 2019》 

 

（3）我国风电行业发展模式 

自2005年开始，我国风电行业进入高速发展期，前十年，风电行业主要是依靠集约式发展，

国家鼓励在“三北”（华北、西北、东北）地区新建大型风电基地，通过超高压长距离输电线路将

绿色电能输送到经济发达地区使用。但由于电源建设速度高于输变电线路的建设速度，导致了“弃

风限电”现象的发生。进入“十三五”时期，国家推进“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发展战略，

根据《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按照“统筹规划、集散并举、陆海齐进、有效利用”的

原则，严格开发建设与市场消纳相统筹，着力推进风电的就地开发和高效利用，积极支持中东部

分散风能资源的开发，在消纳市场、送出条件有保障的前提下，有序推进大型风电基地建设，积

极稳妥开展海上风电开发建设，完善产业服务体系。 

进入“十四五”时期，根据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发布的《关于做好可再生能源发展“十四五”

规划编制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能综通新能〔2020〕29号），明确了可再生能源发展“十四五”

规划重点，即优先开发当地分散式和分布式可再生能源资源，大力推进分布式可再生电力、热力、

燃气等在用户侧直接就近利用，结合储能、氢能等新技术，提升可再生能源在区域能源供应中的

比重。在电源侧研究水电扩机改造、抽水蓄能等储能设施建设、火电灵活性改造等措施，提升系

统调峰能力。 

（4）我国风电行业定价机制 

根据《可再生能源法》及《可再生能源发电有关管理规定》，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上网电价，

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根据不同类型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特点和不同地区的情况，按照有利于促进

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和经济合理的原则确定，并根据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技术的发展适时调整和

公布。 

到 2020年，我国风电上网电价已经历了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完全上网竞争阶段（20世纪 90年代初-1998年）。这一阶段处于风电发展的初期,



上网电价很低,其水平基本是参照当地燃煤电厂上网电价,每千瓦时的上网价格水平不足 0.3元。 

第二阶段，审批电价阶段（1998-2003 年）。上网电价由各地价格主管部门批准,报中央政府

备案,这一阶段的风电价格高低不一。 

第三阶段，招标和审批电价并存阶段（2003-2005年）。这是风电电价的“双轨制”阶段。由

于这一阶段开启了风电项目特许权招标，出现了招标电价和审批电价并存的局面，即国家从 2003

年开始组织大型风电场采用招标的方式确定电价,而在省、市、区级项目审批范围内的项目,仍采

用审批电价的方式。 

第四阶段，招标与核准方式阶段（2006-2009 年）。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风电电价通过招标

方式产生，电价标准根据招标电价的结果来确定。 

第五阶段，固定标杆电价方式阶段（2009-2020年）。随着《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风力发

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2009〕1906号）的出台,风电电价按照全国四类风能资源区

制定相应的风电标杆上网电价。 

第六阶段，竞争电价与平价电价上网阶段（2019-至今）。国家能源局《关于 2019年风电、光

伏发电项目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能发新能〔2019〕49号）的出台,进一步降低了风电标杆上

网电价，确定了平价上网节奏和日程。2019 年 5 月 21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国家发改委关于

完善风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2019〕882号），明确了 2019、2020 两年陆上风电和

海上风电新核准项目的电价政策，将陆上、海上风电标杆上网电价均改为指导价，规定新核准的

集中式陆上风电项目及海上风电项目全部通过竞争方式确定上网电价，不得高于项目所在资源区

指导价。2019 年Ⅰ～Ⅳ类资源区新核准陆上风电指导价分别调整为每千瓦时 0.34 元、0.39 元、

0.43元、0.52 元，2020 年指导价分别调整为每千瓦时 0.29 元、0.34元、0.38 元、0.47 元；对

于海上风电，2019年符合规划、纳入财政补贴年度规模管理的新核准近海风电指导价调整为每千

瓦时 0.8 元，2020 年调整为每千瓦时 0.75 元，指导价低于当地燃煤标杆电价（含脱硫、脱硝、

除尘）的地区，以燃煤标杆电价作为指导价，2021年新核准陆上风电项目全面实现平价上网，国

家不再补贴。 

 

我国陆上风电标杆电价/指导电价（元/kWh）变化情况 

资源区 

年份和电价 

2009-201

4 
2015 

2016-201

7 
2018 2019 2020 2021 

I类 0.51 0.49 0.47 0.40 0.34 0.29 
平价上网 

II类 0.54 0.52 0.50 0.45 0.39 0.34 



III类 0.58 0.56 0.54 0.49 0.43 0.38 

IV类 0.61 0.61 0.60 0.57 0.52 0.47 

注：（1）2018年底前核准的陆上风电项目，2020年底前完成并网的，执行当初的核准电价；（2）

2019年 1月 1日至 2020年底，这两年期间核准的陆上项目，必须在 2021年底前并网，执行当年

电价；（3）2021年起，新核准的陆上风电项目全面实行平价，不再补贴。 

 

我国海上风电上网电价（元/kWh）变化情况 

资源区 
年份和电价 

2009-2014 2014-2019 2019/指导价 2020/指导价 2021 

近海 特许权招标 0.85 0.80 0.5 
不高于当年

指导价 潮间带  0.75 
不高于项目所在资源区陆上

风电指导价 

注：对 2018 年底前已核准的海上风电项目，如在 2021 年底前全部机组完成并网的，执行核准时

的上网电价；2022年及以后全部机组完成并网的，执行并网年份的指导价 

 

（5）报告期内我国风电建设和运行情况 

2020年，全国风电新增并网装机 7167万千瓦，其中陆上风电新增装机 6861万千瓦、海上风

电新增装机 306万千瓦。从新增装机分布看，中东部和南方地区占比约 40%，“三北”地区占 60%。

到 2020年底，全国风电累计装机 2.81亿千瓦，其中陆上风电累计装机 2.71亿千瓦、海上风电累

计装机约 900万千瓦。 

2020年，全国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 2097小时，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较高的省区中，福建 2880

小时、云南 2837小时、广西 2745小时、四川 2537小时。 

2020年，全国平均弃风率 3%，较去年同比下降 1个百分点，尤其是新疆、甘肃、蒙西，弃风

率同比显著下降，新疆弃风率 10.3%、甘肃弃风率 6.4%、蒙西弃风率 7%，同比分别下降 3.7、1.3、

1.9个百分点。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33,084,300,229.41 23,509,708,263.71 40.73 21,484,309,415.45 

营业收入 2,667,213,251.32 2,487,370,654.42 7.23 2,376,067,405.6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17,883,393.03 584,107,064.84 5.78 515,187,388.8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604,829,714.32 561,084,886.86 7.80 488,122,408.1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9,829,874,257.07 7,353,447,661.62 33.68 6,966,107,445.64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397,175,837.38 1,574,003,942.73 -11.23 1,505,395,454.1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39 0.141 -1.42 0.12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7.52 8.19 

减少0.67个百

分点 
7.5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620,484,418.15 735,603,456.78 653,888,645.02 657,236,73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36,770,809.73 234,377,454.06 164,651,928.69 82,083,20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33,337,444.22 234,218,801.27 163,180,773.75 74,092,695.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04,625,933.28 269,692,926.19 370,178,391.34 452,678,586.5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8,18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4,89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506,230,319 2,402,526,319 48.18 506,230,319 无 0 国有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109,273,920 231,935,546 4.65 0 无 0 国家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88,423,279 215,626,121 4.32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意资管－工商银行－新回报 5

号资产管理产品 
80,321,285 80,321,285 1.61 80,321,285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张松明 55,020,080 55,020,080 1.10 55,020,08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1,169,884 52,355,806 1.05 0 无 0 其他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

红－团体分红－019L－FH001沪 
36,144,578 36,144,578 0.72 36,144,578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华安基金－兴业银行－广西铁路

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0 30,000,000 0.6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4,096,385 24,187,285 0.49 24,096,385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4,096,385 24,120,385 0.48 24,096,385 无 0 国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还本付息方式 
交易场

所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 2017 年绿色公

司债券（第一期） 

G17 

风电 1 
143285 

2017 年

9 月 7

日 

2022 年

9 月 7

日 

300,000,000.00 4.83% 

采用单利按年计

息，不计复利。每

年付息一次，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金

的兑付一起支付。 

上海证

券交易

所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 2018 年绿色公

司债券（第一期） 

G18 

风电 1 
143723 

2018 年

7 月 16

日 

2023 年

7 月 18

日 

700,000,000.00 4.90% 

采用单利按年计

息，不计复利。每

年付息一次，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金

的兑付一起支付。 

上海证

券交易

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G17风电 1”及“G18风电 1”涉及兑息情况，具体如下：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利率（%） 付息日 是否已完成兑息 

G17风电 1 143285 4.83 2020年 9月 7日 是 

G18风电 1 143723 4.90 2020年 7月 20日 是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不适用 

“G17 风电 1”、“G18 风电 1”的资信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出具了《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与相关债项 2020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大公报 SD

【2019】042号），综合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维持 AA+，评级展望稳定；债券信用等级维持 AAA。 

 

5.4 公司近 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20年 2019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68.07 65.61 2.46 

EBITDA全部债务比 0.10 0.14 -28.57 

利息保障倍数 1.68 2.10 -20.00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6,721.33万元，同比增长 7.23%；利润总额 77,208.87万元，

同比增加 3.3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1,788.34万元，同比增加 5.78%。 

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公司的并网装机容量达到 315.97万千瓦，实现上网电量 65.41亿

千瓦时，平均利用小时数为 2250小时，高出全国行业平均水平约 153小时。 

报告期内，公司的上网电量为 65.41 亿千瓦时，其中直接售电电量为 45.20 亿千瓦时；参与

电力多边交易的电量为 20.21亿千瓦时。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具体详见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附注五、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截至 2020年 12月 31 日，本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38 户，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

体中的权益”。本公司本年合并范围与上年相比未发生变化。 


